一、项目招标范围
（一）项目名称
长宁公安分局2026年道路告示牌新增及维护项目
（二）项目概述
[bookmark: OLE_LINK3]对道路告示牌进行新增及维护。
（三）项目资金
最高限价：290.92万元
（四）项目需求分析
违停告知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知牌是道路违停抓拍系统的配套标志，在设置有违停抓拍系统的路段的合理位置设置此类警示、告知标志，目的是提醒、警示司机注意该路段内禁止停车行为，实现为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提供针对违法停车的违法取证、统计分析、人工审核、违法行为认定处理等功能，提升交警的针对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的管理能力。
（五）设施范围、设施量包括
[bookmark: OLE_LINK9]根据采购人要求，（1）根据道路管理需求新增、改建或撤除违停告示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2）对违停告示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进行巡视、养护； （（3）配合市政道路施工迁移违停告示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4）涉及该项目的其它应急处置等项目。投标人的工作包括所有的涉及标志牌、标志杆的材料、设备、货物和相关的供货及实施安装、施工工程、验收及工程保质服务等。具体工作详见设施量清单以及本招标文件所描述的工程内容和范围。
	[bookmark: _Hlk208924713]实施内容
	工程明细
	计量单位
	数量

	过保违停行告示牌运维项目
	违停告示牌
	块
	910

	电警抓拍告知牌及严管路段告知牌新增
	电警抓拍告知牌
	块
	346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
	块
	116

	存量电子警察抓拍告知牌补全
	电警抓拍告知牌
	块
	1455


二、警示标志运维工作要求
（一）本项目的设施应急维护需满足相关的专项规范标准：
1.《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手册》（JTG D82-2009）；
2.《上海市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2018）；
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1部分：总则》（GB5768.1-2009）；
4.《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5768.2-2022）；
5.《道路交通反光膜》（GB18833－2002）；
6.《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23827-2021）；
7.《交通标志标志板》（JT/T279－2004）；
8.《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17）；
9.《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2020）；
10.《热喷涂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锌、铝及其合金》（GB/T9793-2012）；
11.《道路交通标志牌与支撑结构标准图集》（DBJT 08-122-2016）；
12.《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13.《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施工及验收规程》（DBJ08-232-98）；
14.《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规程》（DBJ08-39-94）；
15.其他“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规范”中涉及的技术要求；
16.以上规范、标准供投标人参考，并不局限于此，但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强制性条文必须无条件执行。
（二）本项目的设施设置要求
1、安装位置
（1）公路、城市道路（沿线设有公共厕所的，在公共厕所左右30米距离内原则上不设置）；
（2）记录违法机动车前部或后部，记录机动车前部的，应当能够记录违法车辆前方路况。
2、道路条件
未设置禁止停车线的公路、城市道路。
开展违法停车非现场执法的道路应当设置禁止长时停车线或“违停警示牌”。对巡游出租车专用停车泊位、限时长停车位违法停车的执法，应当配备相应的标志牌、标线。上述配套设施按以下标准设置：
（1）禁止长时停车线：
（2）在适用违法代码10391、10392且未设置禁止停车标线的道路开展违法停车执法时，应当设置“违停警示牌”，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1）设置在执法道路一侧的入口处（即出路口位置），路段内原则上不重复设置。沿途单位或住宅区的机动车在其他道路上有进出口的，在执法路段的出口处附近应增设一块“违停警示牌”提示驶出单位或住宅区的机动车驾驶人；
2）原则上设置在道路右侧来车方向。双向执法路段，应当在双向车行道右侧分别设置，并确保各来车方向机动车驾驶人易于视认；
3）一般应悬挂于人行道上立杆距地面1.5-2.5米位置。同向三车道以上道路或机动车流量较大、机动车驾驶人视线易被遮挡的，“违停警示牌”可以设置在横杆或龙门架上，或在道路左右两侧各设置一块；
4）“违停警示牌”内容及式样：
①“违停警示牌”尺寸应当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1038-2015）》执行，其中：
限速70公里/小时以下的道路，标志规格为“140 cm×100cm”或“80cm×80cm”；
限速40公里/小时以下的道路，标志规格为 “60cm×60cm”。
②“违停警示牌”和辅助标志样式。主标志为黄底、黑边框、黑字（图形），形状为矩形。辅助标志为白底、黑边框、黑字（图形），形状为矩形，安装在紧靠警示牌的下方，宽度与“违停警示牌”一致。
③“违停警示牌”内容。主标志为“监控图标+文字”的形式，文字内容为“禁止违法停车，请立即驶离（本路段）”。（详见“违停警示牌”图例）
④辅助标志内容。需要辅助说明与违停执法相关的事项可以通过辅助标志予以说明，例如：非全路段执法的，辅助说明执法起止位置。道路一侧有经公安交警部门审核通过的道路停车场的（含临时P牌道路停车场），辅助说明“停车泊位除外”。
“违停警示牌”图例：
60×60 80×80 140×100
⑤在设置机动车限时停车位的路段，如需设置监控设备查处违法停车行为的，“违停警示牌”配套辅助标志的内容应相应调整为“泊位停车时段除外”。
⑥在设置禁止停车线（黄实线）的路段，如需在小区、单位出入口等未施划禁止停车线的位置查处违法停车行为的，不用额外设置“违停警示牌”。
严管路段交通标志样式（严管路段设有电子警察）
三、本项目的设施施工技术标准
（一）标志版面制作
交通标志版面的制作首先进行铝板、铝滑槽的下料，铝滑槽的钻眼、铆接标志版面，然后对铆接好的标志版面进行清洗，经过太阳的晾晒，最后对版面进行处理；粘贴底膜，字膜排版、刻字、粘贴。包装准备装车，运往工地安装。
1.交通标志的形状、图案和颜色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及图纸的规定执行，所有标志上的汉字、汉语拼音字母、英文字、阿拉伯数字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规定，不采用其它字体。
2.标志的边框外缘应有衬底色。其衬底的颜色和衬底边的宽度均按规定进行制作。
3.标志板符合相关规范及图纸的规定进行加固，槽钢在粘贴定向反光膜之前与板面铆接好。
4.标志板在剪裁或切割后边缘整齐、方正、没有毛刺，尺寸偏差控制在±5mm以内，表面无明显皱纹、凹痕、变形，每平方米范围内的平整度公差小于1.0mm。
5.对于大型指路标志，我们尽可能减少分块数量，最多不超过4块。标志板的拼接采用对接，接缝的最大间隙小于1mm，所有接缝用背衬加强，背衬与标志板用铆钉连接，铆钉的间距小于150mm，背衬宽度大于50mm，背衬材料与版面板材相同。
6.标志板背面采用氧化处理，使其表面变成暗灰色、不反光。
7.粘贴反光膜时在温度18℃～28℃、湿度小于10%的环境中贴在经过酒精清洁、脱脂、磨面处理的铝板上，不采用手工操作或用溶剂激活粘结剂，在标志表面的最外层涂保护层。贴反光膜不可避免出现接缝时，应用上侧膜压下侧膜，拼接处有3～6mm的重叠部分，以防漏水，贴膜时自一端向另一端延伸，边贴边拆下膜后封层，并用压敏贴膜机压实、平整、无任何皱折、气泡和破损，板面不得有回归反射不均匀及明显的颜色不均匀。将用电脑刻字机刻成的文字，按图纸规定事先放样位置贴于板面，并使其位置准确、紧密、平整、无倾斜、皱折、气泡和破损。
8.制作标志板的铝合金板厚度，按设计图和规范规定制作，标志板的总质量不允许出现对标志结构的力学性能计算不利的情况。
9.标志板外形尺寸，其长度和宽度的允许偏差为0.5%，标志板的4个端面应互相垂直，其不垂直度不应大于±2°。
（二）储存和运输
标志牌板面制作完毕后，采用包装纸包严，塑料纸隔离，毛毡捆好，装车时采用竖放塞紧，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板面破损，扭曲。大型指路标志由于在制造、运输过程中困难较大，在图纸要求和监理工程师的指示下，根据板面设计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当分割的办法来制造，分别贴反光膜，分别运输、安装。
（三）安装
1.交通标志应布置在车辆行驶正面方向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指示标志外缘距道路边缘不得小于25cm，标志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为220cm；指路标志立柱外缘距道路边缘不得小于50cm，标牌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为550cm。
2.标志颜色：指示标志采用蓝底、白图形。
3.标志安装位置、结构、板面应与设计相符。只有当基础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80%以上，方可在其上面进行架设支柱和标志。各种半成品运到现场，全面自检合格，并经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进行安装。将底座法兰盘调整符合要求后，将立柱安装就位。立柱竖直度误差不超过±3mm/m，利用吊车将标志牌安装就位，并使其满足设计要求。路侧式标志应尽量减少标志板面对驾驶人员的眩光，在安装时尽可能与道路中线垂直。
4.路测式标志应尽量减少标志板面对驾驶员的炫光，安装时与路中线垂直或成一定角度：标志为0-45°。
5.标志支撑结构应按设计要求制造，在安装前应对各部焊点质量及结构整体性进行检查，试装。
6.支柱安放于混凝土基础上，支柱之法兰盘与混凝土基础的底法兰盘应水平、密合，地脚螺栓配合妥当，拧紧螺栓后桁架不得倾斜。在平曲线路段，为保护将来安装标志版面与驾驶员视线垂直，应对预埋的法兰盘进行适当调整。
7.标志板在运输、吊装过程中应避免板体和反光膜的损伤。标志板平面翘曲的允许误差为±3mm/m。立柱安装后应与地面垂直，其弯曲度不大于±2mm/m。
8.安装完毕后，清扫板面，请监理工程师检查所有标志，以确定在白天和晚上条件下，标志的外观、视认性、颜色、镜面眩光等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四）日常巡视维护
根据业主要求时间，全范围巡视，发现养护范围内的标牌遮挡，损坏，缺失等问题，及时上报处理。
中标人中标后应根据招标单位提供的资料，建立设施基础台账及养护工作台账，格式应按照招标单位规定的格式。中标人应努力提高管理水平科技含量，配合做好行人交通违法抓拍管理系统的设施应急维护信息系统的基础资料的收集、维护工作。
按行业管理要求编制各类养护设施的日常养护年度及月度计划，编制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负责所养护设施技术档案的补充完善；配合区里做好各项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系统运行维护等工作；按时报送月度及年度养护计划和工作总结等。
中标人应积极落实招标方提出的关于。遇突发事件，中标人必须服从招标单位的指挥和安排；协助调查、解决来信来访，并根据招标方的要求及时处置；协助招标方处理因设施管理、养护不到位或因市政设施缺陷引起的媒体曝光、官司诉讼等事宜，配合甲方做好回复，并承担因此造成的各项赔偿费用；完成招标方布置的为迎接各类检查、活动而开展的各项集中整治工作。
按照路政行业规范对招标范围内行人过街提示系统实施巡视检查，掌握设施动态情况，及时处置设施损坏、养护，每月定期巡视并做好巡视记录，发现有行人过街提示系统倾斜、故障、损坏等可能危及行车、行走安全的病害，按有关要求做好记录，必须及时采取养护措施。
四、服务内容  
（一）运维服务方式
维护单位须设立专门的服务咨询中心，提供免费的服务热线电话，接受系统故障保修、使用帮助要求、业务和技术咨询、服务投诉等。该服务咨询中心应该7×24小时全天候运行，配备足够的咨询人员或技术工程师，热线电话的拨通率应达到90%以上。在热线电话发生故障情况下，提供其它备份的方便和迅速的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405822852][bookmark: _Toc364935992]（二）运维服务报告
在整个运维服务周期内，维护单位应与用户单位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维护单位须及时提供运维服务的各种报告。包括重大故障维修报告、每月故障总结报告、每季度的设备和系统管理报告、每季度的系统维护总结报告，有针对性的系统优化方案报告等。
要求描述项目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具体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支撑技术及工具、服务考核指标、服务管理框架，以及应急处理机制等。
五、服务承诺
运维服务中标单位需做出如下承诺：
运维工作人员：针对本项目成立专门的运维团队和项目管理机构，负责保障服务期内本项目安全、稳定地运行。我司明确运维团队组织、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等，须建立详细的运维保障体系，并提供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巡检排故工作：维护人员应定时对违停告示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运行情况，逐点、逐台、逐项地进行检验，边检边进行记录，并排除发现的病害。
服务响应要求：服务期内，维护单位须设立7×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受理违停告示牌、电警抓拍告知牌、严管路段及违停告示牌病害申告、技术咨询。维护单位在收到申告后，必须按要求及时解决。
六、重要事项说明
（一）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要求
为在养护维修作业承包期间确保作业区域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交通正常进行。投标人必须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在投标书中明确安全生产具体措施。
本项目施工必须实施文明施工。
中标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法律，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积极主动落实安全文明及环境保护施工的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严格履行关于现场临设及施工区域企业标识要求。
（二）社会职能工作：
1.遇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中标人必须服从招标单位的指挥和安排；
2.协助调查、解决来信来访，并根据招标单位的要求认真及时处理；
3.协助甲方处理对于因中标人的设施管理、养护不到位或因设施缺陷引起的媒体曝光、官司诉讼等事宜，配合甲方积极做好投诉回复，并承担因此造成的各项赔偿费用；
4.完成甲方布置的为迎接各类检查、活动而开展的各项集中整治工作。
5.完成甲方规定的其他任务。
（三）机械配备
配备必要的巡视设备及以及维护机械设备等。
（四）维护承包方式
本项目由中标单位（以下简称中标人）总承包，中标人应严格执行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管理办法》及沪建建（97）第0175号文《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中标人应对全部维护作业项目负责，若需要分包，须得到招标人同意，否则不得进行。
（五）材料供应
本维护作业项目所有材料由中标人自行解决，中标人应采购符合规范及质量满足要求。项目所用材料、成品、半成品均需符合市政养护维修相关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六）结算依据与原则
1.招标文件、招标补充文件、投标文件以及工程签证。
2.本项目的工程量以及养护作业过程中发生的工作内容变更、工程签证，所涉及到的工程量增减，在施工过程中由投资监理进行审核，在结算时按实结算。
3.投标方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采购方的现场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经验能力，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设施维护服务的计划、方案、措施、标准、质量保证以及达到管理目标的具体内容，具有可操作性。
4.投标单位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针对本项目制定的相关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工程质量的主要技术措施及养护措施、主要施工设备设施使用情况、相关类似工程及其他养护项目的业绩情况、安全和文明施工措施及相关保障措施等针对性方案等各项相关管理方案。
（七）项目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
（八）特别说明
1.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的情况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招标人不会因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而再追加市政设施综合养护服务费用。
2.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业主单位工作的特殊性，业主方不会因节假日、双休日及非工作时间提供维护保障而追加员工的加班费用。
3.中标单位与采购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合同。
4.如中标单位实际提供服务与投标承诺不一致，服务承诺无法完成，服务被使用方有效投诉，经查实中标单位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将按《长宁区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进行相应记载和处理，同时保留向市、区政府采购管理机构通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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